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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侵害，不論國家或私人皆然，今有線電視業者任意釘掛

有線電纜造成民房牆壁受損，侵害人民對民房所有權之支配

甚鉅，亦與有線廣播電視法之規定相違。此外，縱任有線電

視業者釘掛電纜已嚴重破壞市容，應盡速督促纜線地下化，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6 條 1 項規定：「前條第一項網路非通過他人土地或建築物不能鋪設，

或雖能鋪設需費過鉅者，得通過他人土地或建築物鋪設之。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

法為之，並應為相當之補償。」乃基於維護人民私權之具體落實，豈能任由有線電視業者

忽視，而恣意釘掛電纜，侵害人民對該物所有權之支配，有關單位應嚴加監督。 

二、有線電視業者既任意釘掛電纜於民房，即應採取即時有效之作為與所有人協商並為相當之

補償，不得拖延使人民權益受侵害，而使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6 條 1 項規定立意無由彰顯。 

三、釘掛電纜於民牆已嚴重破壞市容，有損國家形象及民眾觀感，同時易生紛擾，因此電纜地

下化自有其必要及迫切性，有關單位應盡速訂定期程，確實執行。 

（一四七）本院林委員佳龍，就高爾夫球賽已列 2016 奧運正式項目，政

府應規劃出高爾夫球奪冠計畫挑戰 2016 高爾夫球賽已列 2016
奧運正式項目，體委會應規劃出高爾夫球奪冠計畫挑戰 2016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台灣之光曾雅妮屢屢奪牌，為台灣爭光，且高爾夫球賽已列 2016 奧運正式項目，體育委員

會應儘速規劃出高爾夫球奪冠計畫挑戰 2016，針對 Top 10 有潛力的種子球員加強培訓，訂定奪

下一金以上的目標。 

（一四八）本院盧委員秀燕，有鑑於日前有民眾疑似因食用含過量硝酸

鹽的蔬菜而中毒，但國內至今都未將硝酸鹽列為檢驗項目。

建請農委會農糧署應儘速比照歐盟列入常規檢驗項目，並訂

出殘留含量上限保護消費者，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說明： 

一、民眾和政府日益關心食物中硝酸鹽及亞硝酸鹽污染含量所產生的危害問題，分為兩個層面

：硝酸鹽可因轉變為亞硝酸鹽，而與血紅素反應代謝生成過多的變性血紅素（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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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emoglobin），若長期攝取含過量硝酸鹽的食物，可能會導致毒性效應，如發紺（cyanosis

）症狀，嬰兒及特定個體特別易罹患之，嚴重的話會造成寶寶呼吸急促、震抖、心律困難

，甚至窒息。 

二、另一方面，硝酸鹽可造成內生性氮—亞硝基化合物（N-nitroso compounds）的合成，如亞硝

胺（nitrosamines），亞硝胺是一種經由大量動物實驗而已被確認的致癌物質，同時對動物

具有致畸胎和致突變作用。為此，歐盟認為食物中硝酸鹽含量應予適當管控與規範，並訂

定蔬菜硝酸鹽最大限量標準。針對菠菜、萵苣等蔬菜，依夏冬不同時節訂定硝酸鹽含量兩

千到四千五 ppm 的殘留標準；而美國、加拿大、日本和澳洲等國跟台灣一樣都未制定。 

三、近日環保團體主婦聯盟公布隨機購買的七種蔬菜硝酸鹽檢測結果，發現有機小白菜和青江

菜硝酸鹽含量兩萬 ppm、有機小芥菜一萬五千 ppm、菠菜一萬兩千五百 ppm、有機高麗菜

五千 ppm，都比歐盟成人容許值兩千五百到四千 ppm 高；僅高麗菜與有機油菜少於一千五

百 ppm，但也比歐盟兒童容許值兩百五十 ppm 高。含量自近一千五百到兩萬 ppm，其中五

種更是成人容許值的一倍多到八倍。 

四、除了可能影響人體健康，土壤中未被植物吸收的硝酸鹽，也容易因為雨水沖刷而流失，造

成水體環境的污染。在地下水的污染成分中，硝酸鹽污染的嚴重性也逐漸提昇；是綜上所

述，為自身健康與環境把關，建請農委會農糧署將硝酸鹽納入蔬菜常規檢驗項目，以保障

消費者的健康，同時保護土地和避免水污染。爰此，本席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一四九）本院盧委員秀燕，有鑑於聯合國於今年宣布通過 10 月 11 日

為全球第一屆「國際女孩日」（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Girl，
Child），並發表聲明要求各國培力與投資女孩。建請政府部

門應盡速回應聯合國，通過「台灣女孩日」，使少女的人格

權、媒體權、健康權、人身安全權、教育權能夠得到充足的

保障與重視，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說明： 

一、「國際女孩日」是加拿大非營利組織 Plan 在 2009 年開始發起，要求加拿大政府正視女孩帶

來的機會以及面對的困境，希望國家能通過「女孩日」。加拿大政府聽見人民要求，不僅

回應並訂下國家「女孩日」，加拿大並於聯合國大會提案，串連許多國家，終於在 2012 年

通過 10 月 11 日為「國際女孩日」，倡導女孩人權的重要性。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表

示，正值國際女孩日之際，政府應重視台灣女孩的生存權利。 

二、政府常宣導「生男生女一樣好」，但實際上台灣女嬰比例嚴重失衡，每年約有 3 千個女嬰

被迫消失。衛生署統計顯示，2011 年第 2 胎的性別比是 1.079，也就是 1 百個女嬰相應有

107.9 個男嬰，但是第 3 胎的出生性別比是 1.134，較第 2 胎性別比明顯偏高，也就是說為


